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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为了实现本工程的质量目标，总承包商、项目监理部应组织各分包商，编制质量文件，在施工过程

中确保实施以保证对工程质量的控制，使质量体系有效运行，特制定本制度。

本标准由公司项目管理部归口。

本标准起草部门：项目管理部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冯徽、胡爽

本标准校核人：李磊、李然、韩丽平、柴雨、巩玺、孙艾喜、宿栋华、童飞、胡辉

本标准审核人：冯卫忠

本标准批准人：刘建强

本标准为第 1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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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文件、记录编制管理制度

1 目的

为了实现本工程的质量目标，总承包商、项目监理部应组织各分包商，编制质量文件，在施

工过程中确保实施以保证对工程质量的控制，使质量体系有效运行，特制定本制度。

2 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新能源有限公司总承包项目在质量体系实施过程中的

质量文件、记录编制的管理工作。

3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

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GB/T 19000

《基本建设档案资料管理暂行规定》

《电力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检查典型大纲》各部分

4 职责

4.1 总承包项目部

4.1.1 负责施工质量记录表的审核工作，保证各分包商记录表的一致性和完整性，并符合文档

要求。

4.1.2 督促各分包商在施工过程中做好质量记录的编制和管理，对重要过程和重要程序进行监

督，督促各分包商按时申报重要节点的报验申请。

4.1.3 制定好竣工资料的编制规定，组织各分包商整理竣工资料和竣工图纸。

4.2 分包商

4.2.1 组织部门事先编制好各项施工质量文件，根据本工程的具体项目，落实好《电力工程质

量监督检查典型大纲》的具体要求。

4.2.2 根据相关规范和质量验收评定标准等要求编制好《质量检验项目划分表》，在全过程中

实施，真实的填写和记录各项内容。

4.2.3 按时向总承包项目部和项目监理部进行报验申请。同时做好各项验收工作。

4.2.4 按照竣工资料编制规定的要求，在过程中落实具体细节。做好整个工程的质量文件和记

录的保管工作。

5 内容与要求

5.1 执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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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质量文件是工程建设质量活动的行为规范，从保证质量的角度上讲，它具有法律效力。

5.1.2 质量记录是证明工程质量达到规定质量要求的记载，反映整个工程质量的水平。

5.1.3 质量记录是检验质量体系有效运行的证据。质量记录是工序质量动态管理的记载。

5.1.4 质量记录的大量数据，可以用来分析现有质量水平，找出薄弱环节，从而为提高工程质

量提出决策依据。还可以追查已完工序，查找存在质量问题，为改进质量提供依据。

5.1.5 质量文件和记录一般要求如下：

a. 要有系统性，反映工程建设各个环节的全过程。

b. 要有可靠性，其数据一定要来自基层，一定要有可靠的试验和检验依据，一定要以国

家有关规范的规定原则为前提。

c. 要有检查追溯性，以利反馈分析。

d. 要有检索性，以利事后查询。

e. 文字要通畅，出版要清晰，内容要完整。

f. 要使用法定计量单位和统一简化汉字。

g. 要符合国家有关规范、规程的规定。

5.1.6 文件记录的类别

a. 一级(法令性文件)：系指国家规定，经国务院和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有关法令和条例(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建筑安装合同承包条例》国

务院批准)，此部分文件，牵涉质量部分必须遵守。

b. 二级(指令性文件)：系指中央各部、省、市和地区制定，经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或同级政

府批准，与质量有关的条例和规定，如《电力基建工程重点项目验评大纲》（原能源部)。

此部分文件，一般以原国电公司质监中心总站和安徽省电力建设质量监督中心站认可文

件为准，其它文件只具有参考效力。

c. 三级(临时指令性文件)：系指业主发布的文件，含项目监理部提出并经业主批准的文件，

以及总承包项目部提出经项目监理部、业主批准的文件。此部分文件根据国家标准和上

级有关规定，结合本工程实际情况而制定的，它具有临时法律性效力。

d. 四级(指导性文件)：系指各分包商按上述质量标准而编制的指导性文件，对指导相应的

工程也具有法律效力。

5.1.7 文件记录的项目

5.1.7.1 总承包项目工程需要编制的四级质量文件、程序，主要内容如下（不限于此）：

a) 质量总则，质量工作要点；

b) 质量方针，质量目标；

c) 质量控制程序文件。

5.1.7.2 总承包项目工程主要应编制和控制的质量记录如下：

a) 质量方针、目标管理记录；

b) 设计评审记录；

c) 设计变更记录；

d) 采购质量记录：

1）设备监造记录；

2）设备开箱及缺陷处理记录；

3）设备出厂合格证及检验记录；

4）原材料、半成品、构配件检验记录。

5.1.7.3 施工准备的质量记录

a) 施工测量定位记录；

b) 开工条件考核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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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施工图审核记录；

d) 专业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作业指导书审查及交底记录。

5.1.7.4 施工及调试中的质量记录

a) 分部分项作业指导书审查及交底记录；

b) 施工工序交接记录；

c) 不合格项目处理记录；

d)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e) 焊接记录；

f) 安装质量记录(例如：风机塔筒安装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风机机舱安装检验批质量

验收记录；风机发电机安装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轮毂、叶片组合、安装检验批质量验收记

录；风机安装质量记录；风机安装的各种安装、连接、测试、校正、检验记录等)；

g) 土建质量记录（例如：原材料的检验、混凝土试块的试验、建筑物各类接缝的处理

记录等）；

h）安装设备的调试和试运记录；

i）自动化装置投入记录。

5.1.7.5 质量攻关和成果鉴定记录。

5.1.7.6 质量事故处理记录。

5.1.7.7 质量监督记录（包括上级部门的质量监督检查和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记录）。

5.1.7.8 质量验收记录。

a) 分部、分项工程验收和质量评级记录（包括技术记录）；

b) 单位工程质量验收和质量评级记录（包括质量评语记录）；

c) 工程总体验收和质量评级记录（包括质量评语记录）；

d) 未完工项目处理记录；

e) 质量回访成果记录(包括过程中的质量回访，整个工程质量回访应在交工后补做)；

f) 竣工图纸和技术资料记录（包括影像资料）；

g) 竣工报告；

h) 沉降测量记录；

i) 质量数量统计记录；

g) 质量成本记录。

5.1.7.9其他各种施工记录。

5.1.8 相关联系

5.1.8.1 属于一级(法令性文件)二级(指令性文件)，在文件明细中又没有明确要求，按照

国家有关规范、规程、法令、规定、细则等办理。

5.1.8.2 质量记录中的细目按国家规范和电力行业验评项目划分中的要求办理。

5.1.8.3 本规定和一、二级文件、记录有矛盾时，应执行上级文件的要求。

5.1.8.4 各分包商在编制类似《质量文件和记录的编制制度》时应根据总承包项目工程的

特点和总承包项目部、项目监理部的要求，统一文件记录的格式和规范记录。

5.1.9 质量文件、记录的主要内容

5.1.9.1 开工报告。

5.1.9.2 定位测量报告书。

5.1.9.3 水准测量报告书。

5.1.9.4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地下混凝土结构、工程地基验槽、钢筋工程等）。

5.1.9.5沉陷测量成果表。

5.1.9.6分项工程质量检验评定表。

5.1.9.7分部工程质量检验评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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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8单位工程质量检验评定表。

5.2 检查与评价

5.2.1 各分包商参照本制度编制相应的制度报总承包项目部、项目监理部审查批准。

5.2.2 各分包商内部进行制度执行情况的检查。

5.2.3 总承包项目部、项目监理部对分包商制度执行状况进行检查。

5.2.4 总承包项目部、项目监理部对分包商制度执行状况给予评价，提出意见。

5.2.5 总承包项目部、项目监理部、分包商各自进行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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